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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牛栏山镇第一小学

招  生  公  告

依据市、区教委及牛栏山镇政府发布的中小学入学的相关政策和规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对2022年中小学登记入学工作公告如下：
    一、招生计划
拟招学生   120  人。

二、招生范围

范围：北孙各庄、龙王头、富各庄、北军营、芦正卷、相各庄、官志卷、先进、禾丰村、水泥厂家属院、合景天汇实行多校划片。

三、入学条件

（一）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条件

1.小学入学条件。凡年满6周岁（2016年8月31日以前出生）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适龄儿童：
（1）具有顺义区户籍；

（2）具有本市其他区户籍，其父母持有顺义区房产证明；
（3）具有本市其他区户籍的无房家庭，其父母长期在顺义区工作、居住，符合在顺义区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父母一方在顺义区合法稳定就业3年以上等条件。
2.初中入学条件。已完成小学教育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学生:
（1）具有顺义区户籍；
（2）具有本市其他区户籍，在顺义区完成小学教育；
（3）具有本市其他区户籍，其父母持有顺义区房产证明。
（二）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条件
1.下列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按本市户籍对待：区台办认定的台胞子女、区侨务部门认定的华侨子女、国家或北京市博士后管理部门认定的在京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子女、符合随军进京落户条件正在办理随军手续的现役军人子女、父母一方为本市户籍或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适龄儿童少年。

2.小学入学条件：凡年满6周岁（2016年8月31日以前出生）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因父母在顺义区工作或者居住，需要在顺义区接受小学教育的，依照《2022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顺义区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实施细则》，由其父母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有关材料，到牛栏山镇人民政府参加入学资格审核，通过后进入入学程序。
3.初中入学条件：凡在顺义区或外省市完成小学教育的非本市户籍学生，需要在顺义区接受初中教育的，依照《2022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顺义区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实施细则》，由其父母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有关材料，到牛栏山镇人民政府参加入学资格审核，通过后进入入学程序。

四、审核内容
（一）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因父母（以下简称申请人）在本区工作或者居住，需要在牛栏山镇接受义务教育的，参加信息注册后，申请人须持本人务工就业材料、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住证等相关材料，到牛栏山镇人民政府审核。

（二）本市非顺义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子女需要在顺义区牛栏山镇接受义务教育的，申请人须持本人在顺义区务工就业材料、在顺义区实际居住材料、全家户口簿等相关材料，到牛栏山镇人民政府审核。
五、审核程序

（一）镇人民政府受理审核申请

在2022年5月5日至5月31日，申请人登录“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的“顺义区”端口，参加小学入学信息采集(超龄儿童到顺义区教育考试中心进行登记注册)；初中入学进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完成相关信息填写，所填写信息要真实、完整、准确。按规定时间携带有关材料到牛栏山镇人民政府提出审核申请。

（二）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幼升小、小升初招生审核材料的地点、时间、范围和要求

1.地点：牛栏山镇文化活动中心（昌金路张庄家园西北侧） 

2.时间：2022年5月24日—25日（星期二、三），

上午8：30-11：30，下午2:00-4：30。

3.范围：24日上午为牛栏山镇第一小学、24日下午为牛栏山镇第二小学招生片幼升小、小升初审核时间；25日上午为牛栏山镇第三小学招生片幼升小、小升初审核时间。
4.要求：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为避免人员聚集，申请人只限1人同时不要带孩子，需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现场要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做好相应的防疫措施。
（三）本市非顺义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子女入学，招生审核材料的地点、时间和要求

1.地点：牛栏山镇人民政府民生保障办公室五室

2.时间：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

上午9:00-11：00，下午2:00-4：00。

3.要求：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为避免人员聚集，申请人只限1人同时不要带孩子，需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现场要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做好相应的防疫措施。
六、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审核标准

（一）务工就业材料审核标准
务工就业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申请人或其配偶受雇于用人单位且在牛栏山镇自有住房的，应提供依据《劳动合同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在京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申请人及其配偶受雇于用人单位且在本区租住房屋的，均应提供依据《劳动合同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同时均应提供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且至少一方在顺义区缴纳，缴纳单位与劳动合同单位名称一致，连续缴纳无间断，补缴无效。
2.申请人或其配偶为法定代表人且在牛栏山镇自有住房的，应提供在京经营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或其配偶为法定代表人且在本区租住房屋的，应提供2021年9月30日以前在有效期内住所为本区行政区域内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的《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或其配偶为股东或合伙人且在牛栏山镇自有住房的，应提供在京经营的相关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备案文件盖有档案查询章的复印件；申请人或其配偶为股东或合伙人且在本区租住房屋的，应提供在2021年9月30日以前在有效期内住所为本区行政区域内企业的相关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备案文件盖有档案查询章的复印件，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的《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人或其配偶为个体工商户且在牛栏山镇自有住房的，应提供在京经营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或其配偶为个体工商户且在本区租住房屋的，应提供在2021年9月30日以前在有效期内本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的《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审核标准

实际住所居住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申请人或其配偶在牛栏山镇自有住房的，其住房规划用途应为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无效），须提供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登记的《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或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及购房款发票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或其配偶房屋所有权占比100%（政府共有产权房除外），购房入住时间须在2022年4月30日以前。

2.申请人或其配偶在牛栏山镇租住房屋的，应提供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房屋发票、房主（租住无房产证农民房的，应提供建房审批证明或村委会开具的房屋情况证明。）《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或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及购房款发票、房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和租房纳税缴纳日期截至2022年4月30日应满6个月以上（含6个月）。

租住单位公房的，应提供单位房管部门开具的住房证明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登记的《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及单位人事部门提供的工作证明，工作时间截至2022年4月30日应满6个月以上（含6个月）。

住所应适宜居住，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的安全，必要时提供安全责任书。租住地下室、办公用房、商业用房、人防空间、储藏室、过道房、车库、非合法建筑等的证明无效；按有关规定不得转租的公租房、军产房房产开具的转租租房证明无效。

（三）全家户口簿审核标准

1.户口簿及其他证明材料能清晰表明申请人与其配偶及儿童的关系。

2.小学入学的儿童年龄符合当年入学规定，户口簿上年龄与出生证明上年龄应保持一致。

（四）北京市居住证审核标准

1.申请人及其配偶均须持有北京市公安局制发的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证。 

2.北京市居住证地址与实际住所居住材料地址一致。

3.北京市居住证信息应为机打，涂改无效。

七、本市非顺义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子女入学审核标准

（一）全家户口簿审核标准

1.适龄儿童为本市非顺义区户籍，且其父母至少一人为本市户籍。户口簿及其他材料能清晰表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2.儿童年龄符合入学规定（2016年8月31日以前出生），户口簿上年龄与出生证明上年龄应保持一致。

（二）在顺义区实际居住材料审核标准

1.适龄儿童家庭在顺义区同一地址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

2.适龄儿童父母任何一方在本市无住房，三年内在本市无住房转出记录。无房家庭认定标准参照本市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标准进行确认。

3.适龄儿童父母持有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房屋发票、房主《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建房屋审批证明等)和房主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签订和租房纳税缴纳日期截至2022年4月30日应满3年以上（含3年）。

住所应适宜居住，能保障适龄儿童的安全，必要时提供安全责任书。租住地下室、办公用房、商业用房、人防空间、储藏室、过道房、车库、非合法建筑等的证明无效；按有关规定不得转租的公租房、军产房房产开具的转租租房证明无效。

（三）在顺义区务工就业材料审核标准

适龄儿童父母至少一方在顺义区务工就业材料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受雇于顺义区用人单位的，应提供依据《劳动合同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和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劳动合同须于2019年4月30日前签订，至2022年4月30日须满3年，社会保险应处于正常缴费状态，至2022年4月30日须连续按月缴纳3年，同时应提供2019年5月至2022年3月在顺义区缴纳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缴纳单位与劳动合同单位名称一致，连续缴纳无间断，补缴无效。
2.为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供2019年4月30日以前在有效期内住所为顺义区行政区域内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2019年5月至2022年4月的《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为股东或合伙人的，应提供在2019年4月30日以前在有效期内住所为顺义区行政区域内企业的相关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备案文件盖有档案查询章的复印件，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2019年5月至2022年4月的《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为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在2019年4月30日以前在有效期内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经营者应为申请人本人，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2019年5月至2022年4月的《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查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八、入学规则及方式

（一）凡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需按照规定时间，在“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的“顺义区”端口，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并按规定的时间办理入学登记手续。

（二）区教委会同镇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房产、居住年限，积极稳妥推进以多校划片为主，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报名人数少于招生人数的学校，直接接收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学校，采用多校划片方式入学，确保符合在顺义区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按时接受义务教育。

强化部门联动审核，区教委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核入学资格，特别加强对空挂户、实际住所的审核，住所应适宜居住，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的安全，地下室、半地下室、办公用房、商业用房、人防空间、储藏室、过道房、车库房、非合法建筑、危房等，均不得作为入学资格条件。
1.继续对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房产地址及就读学校实施记录，对入学使用的房产地址实行“学位限定”，即自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小学6年内、初中3年内只提供一个实际居住地址服务范围内的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该房址如再有入学需求，以多校划片方式协调解决。
2.以2021年9月1日为时间节点，此时间之后在顺义区购买房产的家庭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实施多校划片，不再对应一所学校。
3.用于入学的房屋产权必须是适龄儿童少年父母100%房屋所有权（政府共有产权房除外），本区户籍儿童少年可放宽到“四老”（祖父母、外祖父母）房产。若房屋产权为父母共同所有，或本区户籍儿童少年“四老”与父母共同所有，按其产权占比之和计算。入学使用“四老”房产的，要求祖孙三代必须在同一户口簿中（农村地区由于农业、非农业不在同一户口簿的，需在同一地址）。
（三）区级以上引进人才的子女入学按有关规定办理。烈士、华侨、现役军人、全国劳动模范的子女和台籍学生按有关规定在同等条件下给予照顾。
（四）残疾儿童少年同等条件下在服务范围内就近就便优先入学；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残疾程度，可以申请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咨询电话

入学咨询电话：61428301;69433656（招考中心）
入学监督举报电话：81499598（教委机关纪委）
    牛栏山第一小学咨询电话：15313923059                   

牛栏山第一小学

                            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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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随时关注学校公众号
附件1

2022年顺义区小学入学工作日程安排
	时  间
	具  体  工  作

	5月1日起
	开通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入学政策宣传

	5月5日至
5月31日
	完成小学入学信息采集工作

	5月16日至
5月31日
	启动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材料审核工作

	6月4日至
6月7日
	民办小学志愿登记报名

	6月10日
	民办小学电脑派位

	6月11日
	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学登记，地点：牛栏山第一小学，时间：上午8:00--11:30

	6月18日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学登记，地点：牛栏山第一小学，时间：上午8:00--11:30

	7月16日
	发放《入学通知书》
上午8:00—11:30  下午2:00——5:30

	9月1日至
9月15日
	建立小学新生学籍


附件2 

2022年顺义区初中入学工作日程安排
	时  间
	具  体  工  作

	4月30日前
	完成本市小学毕业生学籍信息核对工作

	5月1日起
	开通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入学政策宣传

	5月5日至
5月20日
	完成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工作

	5月9日至
5月15日
	区教委受理回户口所在区和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初中入学申请、审核、登记工作

	5月16日至
5月31日
	启动非本市户籍小学毕业生初中入学材料审核工作

	6月4日至
6月7日
	民办初中、公办寄宿初中志愿登记报名

	6月10日
	民办初中、公办寄宿初中电脑派位

	7月上旬
	各中学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

	9月1日至
9月15日
	建立初中新生学籍档案




